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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一、甲住居所在臺中，有販賣毒品前科。某日住居所在桃園之乙向甲購買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相約在

桃園火車站交貨完畢。乙攜帶該毒品至臺北市某夜店施用，適逢警察臨檢，查出上情，將甲、乙

均移送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試問臺北地方法院對於甲、乙是否均有管轄權？請敘述理由詳

加說明。假若乙嗣因車禍死亡經臺北地方法院為不受理判決，該法院可否就甲之部分續行審理判

決？其理由為何？（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考生對於管轄判斷標準的熟悉度，算是簡單可獲得高分的考題。不過關於牽連管轄中，

牽連原因消失時的處理，屬於非常傳統的爭點，考出來也算是非常復古。 

答題關鍵 
1.土地管轄、牽連管轄的判斷。 

2.牽連管轄原因消失時的處理方式。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路台大編撰，頁 34-58。 

【擬答】 
(一)台北地院有管轄權，理由如下： 

1.依刑訴法第 4 條規定，本案之毒品犯罪並非內亂、外患或妨害國交，所以由地方法院管轄。又依同法第 5

條規定，本案中住居所地的台中與桃園地院皆有管轄權外，由於乙在台北吸食毒品，犯罪結果地當屬該條

的犯罪地，故台北地院也有管轄權。 

2.本題中甲乙販毒與吸毒應屬數人共犯數罪，屬於本法第 7 條的相牽連案件類型，因此可依本法第 6 條牽連

管轄處理。因此，台北地院對於甲乙均有管轄權。 

(二)管見以為台北地院不可續行審理，理由如下： 

1.甲住居所地在台中，犯罪地在桃園，故台北地院原則上無管轄權。但因有牽連管轄之適用，故甲仍受台北

地院之管轄。惟當牽連管轄所相牽連的乙案件，因不受理判決而終結訴訟繫屬時，應如何處理容有爭議。

有論者認為既然已經繫屬於台北地院，則依照管轄恆定的想法，台北地院仍可繼續審判；但也有論者認為，

台北地院的管轄來自於相牽連案件的關係，故當牽連關係消失時，台北地院已無管轄的可能，不得續行審

理。 

2.管見以為，考量台北地院的管轄來自於和乙案的牽連，當乙案已經消滅時，針對甲案審理的部分，應由蒐

集證據較方便或對被告而言較便利的犯罪地或住居所地法院審理為宜。故管見以為宜採後說，台北地院不

得續行審理。 

 

二、甲有多次搶劫前科，無正當職業，且居無定所，又利用夜間乘騎偷來之機車，在小巷內看見一女

子乙單獨行走，遂騎車自乙後方強行搶走皮包，內有現金及手機等貴重物品。乙高喊求救，適有

騎士丙路過伸出援手，自後追隨甲，直至甲進入一家電動遊戲場。丙立即以電話報警，警察迅速

趕到逮捕甲。問警察可否以現行犯逮捕甲，或以何理由將甲帶回警局詢問？甲矢口否認搶劫，警

方於法定期間解送地方法院檢察署由檢察官訊問，檢察官欲聲請羈押，問應以何理由為之？是否

符合預防性羈押要件？（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考生對於刑訴法關於人身自由限制之強制處分的熟悉度，若對條文可清楚理解者，可輕

鬆獲得高分。 

答題關鍵 
1.現行犯逮捕的要件與判斷。 

2.羈押的要件與判斷。 

考點命中 
1.《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六回，路台大編撰，頁 12-16（現行犯逮捕部分）。 

2.《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六回，路台大編撰，頁 34-38（羈押部分）。 

【擬答】 
(一)警察的拘捕部分，應屬合法，理由如下： 

1.現行犯是指以直接強制力限制現行犯之人身自由，性質上為「無令狀逮捕」。由於無須使用拘票即可使之

到達一定處所，有稱之為「不要式之拘提」。現行犯逮捕須以「實施後即時發覺」為要件，即時是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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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中或實施後當時，發覺是只發現犯罪情事，含「實施中」與「實施後」發覺。 

2.學說稱此為「即時性要件」，實質上仍為時間緊接性的判斷，是指完成特定犯罪之實行行為而被即時發現

者，犯罪者之行為對於逮捕者而言必須清楚明確。「即時」指的是「犯罪實施後瞬間」或「與此相當之時

間」，基於人身自由之保障，要件認定應嚴格限縮解釋。 

3.本題中丙一路追隨甲，時間上應屬有密接性，管見以為警察到場後，既然時間並未差距過大，且丙一路接

緊跟著甲未有脫離，應可以現行犯逮捕之。 

(二)檢察官可使用預防性羈押聲請羈押，理由如下： 

1.預防性羈押的目的則是「防止被告繼續於社會上再犯，防衛社會安全」。若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各款

罪名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有羈押必要者得羈押，各款罪名規定於本法 101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8 款中註1，皆非「重罪」但因反覆實施之虞，故「預防性拘禁」之 。 

2.本題中甲所犯者為搶奪罪，該當本條之罪名，又甲有數次搶奪前科，顯然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若不

羈押應有再犯可能，有羈押必要性，應可申請預防性羈押。此外，縱然不使用預防性羈押，由於甲居無定

所，有逃亡之可能，若有羈押必要性時，亦可用本法 101 條一般性羈押處理。 

 

三、甲明知搖頭丸 MDMA 為第二級毒品，仍基於營利而販賣之犯意，在所服務之 KTV 場所，以一顆新

臺幣 500 元之價格，賣給來店消費之客人。某日警員乙得到上述情資，喬裝客人與友人一起前往

唱歌，甲熱情招待，與乙等相談甚歡。甲主動詢問乙等人要不要助興的東西，並告知搖頭丸之價

格，乙等佯與之應和。甲隨之取出搖頭丸 6 顆賣給乙，乙交付 3000 元予甲後，乙立即表明警察

身分，當場逮捕甲，並扣得搖頭丸 6 顆。問扣案之搖頭丸，有無證據能力？假若甲係被動應乙之

要求提供助興的東西而拿出搖頭丸販賣，扣押之搖頭丸，有無證據能力？均請詳細敘明理由。（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考生對於國家挑唆犯罪的理解，特別是對我國實務的標準的掌握度，依實務的主觀標準，

依照原本有無犯意，分為違法的陷害教唆與合法的誘捕偵查，掌握即可輕鬆獲取高分。 

答題關鍵 

1.本題爭點點出：國家挑唆犯罪合法性的判斷標準。 

2.我國實務對國家挑唆犯罪的判斷標準－主觀說。 

(1)本有犯意者－合法的誘捕偵查。 

(2)本無犯意者－違法的陷害教唆。 

3.法律效果上區分本來有無犯意，決定有無證據能力。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七回，路台大編撰，頁 79-80（國家挑唆部分）。 

【擬答】 
(一)國家挑唆犯罪的定義 

國家追訴機關用誘餌或陷害教唆者，來引誘、挑唆行為人實施犯罪，實務上稱之為「誘捕偵查」，且認為不

論其類型，皆因國家偵（調）查機關之主動積極介入，而使原無犯罪意思，或有重大犯罪嫌疑之行為人，因

                                                 
註1 刑訴法第 101 條之 1 第 1 項：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下列各款之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

得羈押之： 
一、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之放火罪、第一百七十六條之準

放火罪。 
二、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強制性交罪、第二百二十四條之強制猥褻罪、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之加重強制猥褻罪、第

二百二十五條之乘機性交猥褻罪、第二百二十七條之與幼年男女性交或猥褻罪、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傷害罪。

但其須告訴乃論，而未經告訴或其告訴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不在此限。 
三、刑法第三百零二條之妨害自由罪。 
四、刑法第三百零四條之強制罪、第三百零五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五、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六、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六條之搶奪罪。 
七、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之詐欺罪。 
八、刑法第三百四十六條之恐嚇取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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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具體化該犯罪活動之是否發生或如何發生註2。若國家僅是被動地接收或紀錄所通報即將形成之犯罪活動，

或者僅係單純監視雙方活動，並未涉及挑唆亦無參與支配犯罪，則非屬國家挑唆之情形。本題中警方以金錢

交付，使甲為毒品犯罪之行為，以該當國家挑唆犯罪之要件。 

(二)甲主動詢問的情形 

目前最高法院實務見解以「有無犯意、犯罪傾向之判斷」為標準，採「主觀」分類基準。依犯罪人「主觀」，

區分為「犯意誘發型」與「機會提供型」註3。 

1.成立合法的誘捕偵查 

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者」，以設計引誘之方式，使其暴露犯罪事證，加以逮捕或偵辦者，屬於

「（機會提供型之）合法之誘捕偵查」，也就是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釣魚」，純屬偵查犯罪技巧，並未違

反憲法對基本人權保障，且於公共利益維護有其存在必要性。本題中甲主動詢問，可見原本已有犯罪故意，

故警察交付金錢換取毒品，應屬機會提供之合法誘捕偵查。 

2.法律效果 

因合法誘捕偵查所蒐集取得之證據資料，原則上非無證據能力，應視個案中取證方法有無違背法定程序，

決定是否適用本法第 158 條之 4，衡酌證據能力有無之判斷。 

(三)甲被動依要求提供的情形 

1.成立違法陷害教唆 

依上開相同基準進行判斷，反之，「（犯意誘發型之）違法之陷害教唆」則指「行為人原不具犯罪之故意」，

純因司法警察之設計教唆，始萌生犯意，進而實行犯罪構成要件之行為者而言，因為是以引誘或教唆犯罪

之不正當手段，使原無犯罪故意之人因而萌生犯意實行犯罪行為，再進而蒐集其犯罪之證據，予以逮捕偵

辦，應屬違法。本題中若甲是因為被動受詢問後，才因為看到金錢而產生犯意，進而交付毒品，應成立違

法的陷害教唆。 

2.法律效果 

此種誘人犯罪之手段顯已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度，對於公共利益之

維護並無意義，其因此所取得之證據資料，最高法院認為應不具有證據能力。 

 

四、甲因故買贓物罪經警移送檢察署，但檢察官因無法證明該物係失竊之贓物，而為不起訴處分確定，

嗣因竊賊乙出面指認是甲以低於市價向其收購。問檢察官可否重啟偵查，再行起訴？假若甲一開

始即坦承故買贓物罪證明確，經檢察官諭知緩起訴處分，並命被告向公益團體支付一定金額，被

告完全遵守，緩起訴期間竊賊乙出面指認是甲與乙共同竊盜。問檢察官可否重啟偵查，再行起訴？

如期滿緩起訴未經撤銷，嗣竊賊乙出面指認是甲與乙共同竊盜，檢察官可否重啟偵查，再行起訴？

（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考生對於刑訴法 260 條的理解，了解何時會產生實質確定力，何時可以推翻並重行起訴。

此外，在緩起訴期間內發現新事證的考點，涉及最高法院判例，這幾年考試常可見此考點，將條文

釐清並說明判例，即可獲得高分。 

答題關鍵 
1.不起訴處分確定後，依本法 260 條產生實質確定力，請判斷該指認是否為新事證。 
2.緩起訴處分確定但未期滿，此期間發現新事證之處理，涉及最高法院 94 年台非字 215 號判例。 
3.260 條只在事實上同一的範圍產生實質確定力，本題涉及竊盜與贓物是否為事實上同一。 

考點命中 
1.《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七回，路台大編撰，頁 95-97（緩起訴部分）。 
2.《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七回，路台大編撰，頁 114-119（實質確定力部分）。 

【擬答】 
(一)檢察官可重啟偵查，再行起訴。理由如下： 

1.刑訴法第 260 條規定，不起訴處分已確定者，非有例外事由，不得再行起訴，產生實質確定力。本題中是

因為犯罪嫌疑不足（§252○10），欠缺實體處法條件，故得適用本條具有實質確定力。 

2.同條第一款的新事證，過去實務曾有見解限縮新事證必須是在確定前已存在只是未發現者，惟實務現已採

                                                 
註2 請見：最高法院 99 年台上字 1892 號判決。 
註3 請見：最高法院 101 年台上字 2241 號判決、100 年台上字 2811 號判決、99 年台上字 189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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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寬鬆亦較為合理之認定註4：「…同一案件經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固不得再行起訴，但如發現新事實或

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第 1 款之規定，自得再行起訴。而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只須於不起訴處

分時，所未知悉之事實或未曾發現之證據，即足當之，不以於處分確定後新發生之事實或證據為限。亦即

此之新證據，不論係於處分確定前未經發現，抑或處分確定後所新發生者，均包括在內。且該項新事實或

新證據就不起訴處分而言，僅須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已足，並不以確能證明其犯罪為必要。故檢察官於

不起訴處分確定後，因傳訊證人或將扣案物品送有關機關鑑定，而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

嫌疑者，自得再行起訴。」。因此，雖然乙的指認是在不起訴之後，仍屬新事證，檢察官可再行起訴。 

(二)檢察官可逕行起訴，理由如下： 

1.緩起訴處分確定後，須待緩起訴期滿且未經撤銷，才會產生實質確定力。在此期間，若檢察官發現新事證

時，依最高法院判例：註5「其具體效力依同法第 260 條規定，於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同條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之一，不得對於同一案件再行起訴，即學理上所稱之實質確定力。足見在緩起訴期間內，

尚無實質確定力可言。且依第 260 條第 1 款規定，於不起訴處分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仍得

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為由，對於同一案件再行起訴。本於同一法理，在緩起訴期間內，倘發現新事實或

新證據，而認已不宜緩起訴，又無同法第 253 條之 3 第 1 項所列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事由者，自得就同一

案件逕行起訴，原緩起訴處分並因此失其效力。復因與同法第 260 條所定應受實質確定力拘束情形不同，

當無所謂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可言。」 

2.由判例可知，檢察官在緩起訴期間內得再行起訴，且自「在緩起訴期間內，倘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而認

已不宜緩起訴，又無同法第 253 條之 3 第 1 項所列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事由者，自得就同一案件逕行起訴，

原緩起訴處分並因此失其效力。」可知，檢察官無須撤銷原緩起訴處分，只要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即得再

行起訴，其理由在於：「本於第 260 條之同一法理」。故本案中檢察官可逕行起訴。 

(三)檢察官對於竊盜罪可偵查並起訴，理由如下： 

本法 260 條實質確定力的範圍僅發生在「事實上同一」的範圍內。本題中之竊盜與贓物，前者為直接移轉罪，

後者為間接移轉罪，雖然二者主觀上皆以不法所有意圖為要，但在客觀上的犯罪行為有別，管見以為非屬事

實上同一的範疇，故竊盜部分本來就不為實質確定力所及。既然非屬實質確定力的範圍，則檢察官無須有新

事證，本可啟動偵查，偵查後提起公訴。 

 

 

                                                 
註4 請見：最高法院 98 年台上字第 6266 號判決。學說見解可見：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下)，第五版，元照，頁 88-89。 
註5 請見：最高法院 94 年台非字第 215 號判例。 


